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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塘村古民居旅游开发研究 

刘湖娟 

（中共萍乡市委党校，江西萍乡 337000） 

【摘 要】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古民居好比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建筑文化中闪闪发光。通过对研究、调查江

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路口镇湖塘村的古民居现状，梳理了湖塘村古民居旅游、保护现状中存在以及潜在问题，同时提

出了在有效保护古民居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恰当适度地合理利用的具体途径，以推动湖塘村古民居的保护和当地旅

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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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是中华历史文明成果中极具价值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先祖们劳动智慧的结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遗留下来

的古建筑，记录和表达了当地长期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材致用所形成的建筑做法与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长期发展过程中

的生活、文化、习俗和艺术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不同地区历史的真实性。它们不仅见证着当地的历史与文化的，也是传承中华

文明的无声载体。它们的风格和样式表达了多样的文化、民俗、气候等特性以及地域性的因素影响，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和历史文化内涵，是后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百科全书，值得倍加珍视和传承。 

1 湖塘村古民居概况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路口镇的东南方向，与莲花县城相隔 25.5公里的地方，有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一湖塘村。湖塘村三

面都是山，其中东面有神岭山，南面以罗霄山脉中段的石门山脚下的土背岭为界，西面依靠着下岸山，北面紧邻高木岭。湖塘

村中部为盆地，形如一只巨大的螃蟹，地势呈东髙西低，通过一条村道和莲吉公路相连接。全村人口 236 户，1125 人。全村居

住着刘氏、贺氏和周氏三姓。其中刘姓占全村总人口的 80%左右。贺氏来湖塘开基系明朝万历年间，周刘二氏自清朝康熙年间适

涉本村。 

湖塘村历史悠久，其古民居在明朝万历年间出现，后于清朝繁荣昌盛，到现在已经有长达 400 余年的历史。经过多年的风

雨沧桑，如今的湖塘村依旧拥有 50多栋风貌较为完整的明清代建筑，建筑面积共约 2.5万 m2。湖塘村村容整洁、绿树成荫、环

境优美，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为人口，发源于南部高山的小溪自南向北从村庄西部流过。使湖塘村融山、水、古民居建筑群

于一体，2009 年获评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村落内水系由南向北贯穿，呈“川”字形的独特格局，水系最终全部汇人从本村西

部流过的小溪。湖塘村现有古庙一座、7座祠堂、14幢民居、3座古桥，还有若干古树和红色标语。湖塘古建筑与周边村落古建

筑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湖塘古建筑中所有的祠堂都是东西向进深，大门朝西，古民居亦是东西向进深，但大门则朝南，亦有

侧开门。其中，渭川公祠门楼特别考究，它上面镶嵌着数十块石雕，精美绝伦、技艺堪称极品。这些石雕上雕刻着丹凤朝阳、

平沙落雁、洞庭秋月、双龙戏珠以及麒麟、云龙纹等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最奇的是，居然将凤刻于龙上。刘建堂宅总建筑面积

达四千多平方米，采用有浓厚的明代建筑风韵的并联式大门侧开的建筑风格。外看是浑然一体的大围屋，内分为四个自成一体

的单元。独立的单元内，由回廊、主宅、舍屋、厢房等附属建筑组成，结构复杂而种类繁多。单元之间由鹅卵石铺设的巷道紧

密相连，如遇小雨，邻里之间可穿堂人室，衣襟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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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塘村的古民居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湖塘古民居旅游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在全面了解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之后，我们认为，目前主要面临

以下实际问题。 

2.1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如今，湖塘村古民居旅游开发遇到的最显著问题，便是资金严重短缺。据了解，湖塘古民居旅游开发的奖金来源主要是依

靠政府财政投人，今年通过省财政拨付 300 万元，县财政配套资金 120 万，共计 420 万。按今年的预算需要达到 800 万元，日

前资金只能对民居群进行外围修缮、周边环境进行改造。可见，资金缺口仍然很大。 

2.2旅游市场发展不完善 

2.2.1旅游市场要素不完善 

湖塘村古民居旅游没有食宿接待点，没有娱乐设施，没有形成旅游购物市场，更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商品。“吃、

住、行、游、购、娱”这些要素发育不完善，游客游完即走，不产生任何消费，对当地经济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从而导

致湖塘历史文化古村旅游市场发展效果不佳。 

2.2.2旅游产品“被动化” 

湖塘村古民居的旅游发展处于毫无组织性的自发状态，对外缺乏宣传，没有开发一些经典的旅游线路，村内没有形成规模

的餐饮业，没有旅店，更没有统一的接待与导游中心，据统计，2014年湖塘历史文化古村游客人数 95%散客。 

2.2.3旅游产品内涵缺乏挖掘 

将古民居、古村落作为一款旅游产品，还需要深入挖掘其内涵。需要形成较完整的文字说明。据调查，大多数游客对湖塘

村古民居的历史了解不全面，没有完整的文字介绍提供给游客。 

2.3文物保护力度不够 

多年来，湖塘古民居的历史文物受到严重破坏。一方面保护意识不强。由于缺乏对古民居历史文化意义的认识，村民们没

有对其的保护意识。一部分村民往村外围建新房，使部分古民居荒弃多年；一部分古民居被拆除，在原地基上重建新房。古村

建设没有得到科学规划。另一方面维护力度不够，由于缺乏统一拨付的资金，大量古民居缺乏必要的修缮和维护，有些部分已

倒塌，有些可用的也成了杂物间。部分保存较好的古民居，二楼基本处于废弃状态。 

2.4旅游开发的管理需提高 

湖塘村古民居的管理组织古民居管理理事会其成员全部是村民，属于旅游开发管理的外行人士，一方面缺乏激励机制，没

有工作主动性；另一方面其开发理念、管理实施方式不科学，导致旅游开发的方向、布局和线路开发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全

村没有导游，全村村民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对古民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缺乏令人信服的讲解，无法满足游客需要。 



 

3 

3 湖塘村古民居有效的旅游开发途径 

3.1拓宽资金渠道，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近年来，莲花县县政府把湖塘村旅游开发作为全县旅游开发的一个重点项目，不断加强对它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县政府要

继续统筹旅游开发的大局，继续加大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高效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同环境，促进湖塘村的旅游事业朝更好的方

向发展。一方面，县政府努力在短时间内申请到有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扶助，也可以聚集社会资金力量，多方筹集资金，为湖

塘古民居开发提供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湖塘村理事会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旅游开

发投资建设。 

3.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发展湖塘村古民居的旅游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创造开放的经营方式，优化开发策略，积极开拓、以古民居为特色的文化

旅游市场。 

3.2.1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业发展涉及到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以提升游客体验为原则，建设湖塘村古民居旅游的专业接待能

力，从而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3.2.2要以“旧”带“新”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争取到有关部门扶持湖塘村突破屏障，使湖塘村旅游业融人周边旅游圈.特别应将湖塘村与安福武功

山、莲花荷博园、莲花一*支枪纪念馆等周边的已有一定名气的景点联系起来，融人多条对外推荐的线路游。与多方建立密切的

业务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旧带新，不断拓展旅游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以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协同效应，加快推进区域旅游

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内共同发展的道路。 

3.2.3加大宣传促销、形象策划力度 

积极与各大旅行社、团体组织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拓展与这些渠道的合作力度，力争以渠道带动人气。在古民居旅

游的形象定位方面，建议以徐霞客游湖塘村石门山写就的名记《石门山游记》为背景，以自然风光衬托古民居，打造集自然风

光、古村、美食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3.3以科学的利益导向机制，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通过参考借鉴其他地区著名典型古民居旅游开发景点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考虑湖塘村的具体情况，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湖

塘村古民居旅游产品。鼓励村民多学多看多听，通过结合自己本身的家庭经济状况、能力及理念，经营旅游纪念商品店、民宿

民居、特色手工作坊、农家乐休闲娱乐餐馆等，使得村民能够创收增收。通过政策扶持、培训教育、宣传等方式，让村民们通

过旅游开发获益，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集体在住宿、餐饮等旅游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短缺难题。 

3.4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提高旅游管理和接待水平，重在教育培训。首先，要加强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要与旅游咨询惬意、旅行社加强合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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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邀请、聘用专业顾问为湖塘村古民居理事会会员们进行专业化培训，结合现场教学、案例分析、现场培训、比赛展示

等多形式的活动，提升旅游管理水平、优化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加强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其次，通过教育培训

选拔本村导游人员。特别要注重对湖塘村历史文化、待人接物的礼节礼仪、解说展示的技巧方式，强化导游人员的专业基础，

让解说成为能为导游锦上添花的辅助和补充。第三，加强村民的教育培训。让村民们一方面能够拥有原汁原味的朴实纯洁气质，

另一方面也能慢慢强化灌输“人人都是旅游环境”的理念，提升村民在待人接物、环境保护、清洁卫生方面的素养、水平。上

述种种措施的实施，能够让村民们逐步由农业生产者的角色向合格旅游服务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转变。 

3.5加大保护力度，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首先，要及时、定期修缮、维护和管理湖塘村的古民居。对于受到破坏的古民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全面评估其受损程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修缮方案。另外，政府部门应全面调查现在湖塘村古民居的旅游开发情况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增加资

金来加强文化保护工作。再者，要充分调动湖塘村村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保护古民居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因为光靠古民居理事

会与政府两方的力量，是不足以保护和发展好古民居的。最后，“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是开发古民居最为关键的核心理念，

要做到同时修缮同时开发同时保护，提升旅游经济收人的同时也让古民居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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